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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詠22：2a「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捨棄了我」反省天主真的捨棄了義人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度學年論文
香港一九九五
前言
天下間太多罪惡，我每天打開報章，都發現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惡人總是氣燄迫人，善人卻是遭受到困難貧苦。是不是天主捨棄善人而不顧呢？我又是否因此而對天主感到灰心喪氣而失望？天主真的是放棄世間所有的善人而不顧？
又當我遇到不開心或遭遇到困難絕望的時候，我總會覺得天主似乎不理會我，已經放棄了我。我撫心自問，我有沒有做了對不起天主的事呢？又我是否做足基督徒的本份呢？我有否像達味一樣對天主有依恃的心和信賴的心呢？我寫這篇論文題目，目的是反省我對天主的關係是否如赤子之心，是否受到考驗挫折而埋怨天主呢？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聖巴爾多祿茂宗徒慶日
【甲】導言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捨棄了我」（詠22:2a）我們在這句聖詠中可感受到作者的悲痛，因為猶太人在舊約時代裏最羞辱絕望的莫如被天主遺忘和捨棄了。（耶17:13；列下21:14）而天主為甚麼捨棄人們，就是人們犯罪得罪了天主，遠離了天主，得不到天主的保護和帶領，使他們陷於困境和無助之中（列下17:22-23）。
我們現在研究《聖詠集》第二十二首的作者為何要這樣的去表達他和天主的關係；再確定是不是他得罪天主而得到懲罰之後有感而發。首先我們應看這篇聖詠的作者是誰，按原文標題而追溯理應是達味的詩歌（）（Psalm of David）。而古敘利亞譯本更具體地指出寫作的背景是達味的兒子阿貝沙隆背叛其父親時所作的（列下15:13-23），在韓承良神父著的《聖詠釋義》中導出：「有些學者卻認為是撒烏耳追殺達味時作的（撒上19:8-21:16）。惟現代的學者則較頗多的意見，說是耶肋米亞先知時代的作品，因為在第10和15節的原文是有阿剌美的語調；還有第21及24節原文的詞句應是較晚期的用法。有些學者更認為第28至32節是與《第二依撒意亞》神學有關聯的，若以這樣的看法，那麼詠二十二應是較晚期的作品」(註一)。不過無論學者怎樣推算詠二十二的作者是誰，至今我們也不能明確地知悉其作者是誰。因為希伯來的 有（的）或（為）之意思，是達味的詩歌或為達味而作的詩歌。但我們現在不能解釋肯定是達味的詩歌抑或為達味而作的詩歌；這樣的話，我們在這裏便根據《思高聖經》的版本聖詠二十二之標題來作憑據：算這是達味的作品了。
【甲一】達味是義人？
在《聖經》中我們多處發覺聖經作者稱達味為義人。（詠7:9；18:21；28；撒上29:6；撒下22:21；25；列上3:6；耶23:5-6；羅4:6等）在《聖經》中，我們有確實証據証明達味是一位精明正直的政治家，達味在政治上之掘起表示出他有軍事及政治的天份，他擊退當時勢力強大的培肋舍特人，將以色列的版圖擴大至鄰國達至敘利亞及橫跨約旦，統治直達在創15:18和蘇1:4所說的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河。這便完成了以色列人一直在夢想有自己的國家以色列國了。除此之外，達味還迫使培肋舍特人臣服以色列，這可嬴取以色列民之擁戴，他在撒烏耳死後，短短時間內在克德龍被擁立為猶大王（撒下2:1-4），達味並不急於統一全以色列國，因為撒烏耳大將阿貝納耳立了撒烏耳的兒子依市巴耳為以色列王。達味統一全國的計劃還需遂步進行，直至阿貝納耳投奔達味，依市巴耳被殺，北部各支派來到克德龍擁立達味為王，以色列國便完全統一了，達味之為以色列王，並不是靠侵略以色列，也不是靠權力而是南北支派一致同意他作以色列的君王，這是達味之政治眼光(註二)。他處事秉公正義，（撒下8:15）他善盡他君王的角色，對自己所有的人民實行正義公道。根據以色列人的歷史，達味承擔著民長的角色，像德波辣（民4:4-5），和撒慕爾一樣（撒上7:15-17）。達味不但是戰場上類似偉大的英雄民長，而且也是一位頒佈法律，運用法律的民長。「對自己所有的人民」一句（撒下8:15b）道出達味沒有任何不義的控訴。《聖經》的作者，對列王都有些控訴，唯獨對達味王卻多是稱讚。達味統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年間，南北各支派多是沐浴他的德政中，而少有怨言(註三)。達味作任何事之前，必先請示上主的旨意（撒上22:3；22:2；9）是深得上主歡心的人（撒上13:14）。這樣看來達味的確是一位理想的國王(註四)。對此Ben Sira頌揚達味說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是天主所揀選的，他不但孔武有力，機智過人，英勇果斷，而且熱心事主，奉公守法的聖賢，將自己的光榮全歸於上主（德47:2-13）(註五)。理想的國王更應是他以天主的名義來治理百姓，秉公行事，不徇私情，是以他的言語是言中有物，注意管理社會上的公義。理想的君王應遠離邪惡，以正義作他的根基，維護和平，他必須遠離小人，拒絕讒言卻接近忠良，從諫如流，擇善固執，這麼他就是一位理想的君王（箴16:10-15）(註六)。達味之成義在於他的純潔，在上主的眼中成義而上主賞報了他（撒下22:25）。因他的正義，他充滿了天主的神（撒上16:13）。他常受天主的祝福，天主常與他同在，處處保佑他，他無論往那裡去，上主總是輔助他（撒下8:14b）。達味被委任成為以色列的牧者（撒下5:2b），牧放以色列子民，因得到天主的幫助，他得以披荊砍棘進入耶路撒冷，此後耶路撒冷被稱為「達味之城」，而被運送來的約櫃亦使之成為一座聖城，而達味更在此執行了司祭之職務（撒下6:17）。他的正義行為是他對天主的忠誠，隨時願意接受天主的聖意（撒下15:25ff）。在天主前，他常以謙卑的僕人自居，為了天主所賜的殊恩而慚愧（撒下7:18-29）。他對朋友的真誠（撒上20:35-42; 23:14-18）、對上主的受傅者撒烏耳的尊敬和寬恕（撒上24:1-23; 26:1-25）、對約櫃的尊敬（撒下15:24-29）、對士兵們生命的尊重（撒下23:13-17）、慷慨（撒上30:21-25）、寬恕他人（撒下19:16-24）(註七)都証明他是一位義人和人民愛戴的好君王。
【甲二】達味為何這樣表達他和天主的關係
達味為何有感而發訴說天主已捨棄了他，在原文裡，達味用了過去式（）you forsook me來表示天主已放棄了他；忘記了他；拋棄了他。原文希伯來文的「捨棄」可解作「忘記」或「拋棄」。首先，我們應了解達味為甚麼這樣的哀禱和哭訴，根據上文所言猶太人犯罪才會被天主所捨棄，而達味究竟犯了甚麼大罪才感覺被天主所拋棄，在舊約中有二處是描述達味所犯的錯誤。一是在撒下十一章所述說的，達味是犯了姦淫和謀殺罪，而在撒下廿四章所述說的是達味因統計人口而得罪了天主。
在撒下十一章所記載的是達味在偶然的機會下看見其三十七位勇士之一的厄里安（撒下23:34）的女兒、英雄赫特人烏黎雅（撒下23:39）的妻子巴特舍巴（撒11:3）在沐浴潔身，可能是正在實行必要的取潔禮，就是法律所規定的月經之後的取潔（撒下11:4；肋15:19）。達味竟然被巴特舍巴的美色而蒙蔽他的正義，而看中了她而與她犯姦淫，繼而更設奸計去謀害忠良。按法律，通姦是要判處死刑的（肋20:10）而謀殺罪更應判死罪（創9:5-6）(註八)。這時達味是真正的昏愚，不知自己是在作了些罪大惡極的事，直至納堂先知被天主打發到達味處用比喻提醒他所犯的大罪。達味一聽這比喻便十分震怒，他的正義感要他報仇施行正義，以及他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可是達味作夢也沒想到，先知直言不諱地說：「這人就是你！」（撒下12:7）這句簡單的說話非常有力，可說一下子擊中達味的要害，使他猛然從蒙蔽中驚醒起來，知道自己是如何對天主不忠不義。他立刻坦白地承認說：「我得罪了天主！」（撒下12:13）這句話和先知所說的「你就是那人！」可以前後相映！這亦表示出達味的謙遜和勇敢。他沒有說得罪了烏黎雅或巴特舍巴，而說：我得罪了天主！達味的真心痛悔在聖詠32及51篇上清楚地表現出來。由於達味是真心的痛悔，天主也立刻藉納堂先知的口向他說：他的罪已被赦免，他不致於死。但是為了賠補他所立的惡表，他受到一定的懲罰：就是由姦淫所生的孩子，一定要死去(註九)。及後其子女的淫亂紏紛繼而受其子阿貝沙隆所迫害，都是由他所犯的罪惡而起（撒13至18章）。
而撒下廿四章所述說的是達味因統計人口而得罪了天主。調查人口方面，達味受到撒旦的慫恿而統計以色列而使天主不悅（編上21:1-7）在這裏編上的作者用撒旦（編上21:1）來代替撒下的作者所用的上主（撒下24:1）這種更改，證明《編年紀》的作者在神學的思想上已有進步，由古代以天主為一切事變的遠因──天主而演進到一切事變的近因──受做物。《編年紀》作者已分辨清楚，天主的命令和所禁止的，尤其已分辨清楚，引人行善的是天主，引人作惡的是撒旦（約1:1-2；匝4:1-4）(註十)。調查人口的作為使天主不悅，達味自知犯了罪，因為他覺得良心非常不安（撒上24:6）。他自己知道是犯了虛榮和驕傲的罪。就如他和巴特舍巴犯了姦淫大罪的時候，從心裡坦白承認自己的罪。承認自己違背了天主的命令，背命就是作事湖塗（撒上13:13），達味是個謙遜的人，所以他立即求天主的寬恕。但是他的罪雖然被赦了，可是罪罰仍然存在，天主派遣加得先知去告訴他可揀選應受的懲罰：是三年的饑荒或是三個月逃難或三天的瘟疫，基於宗教的理由，達味沒有揀選戰爭，因為他不願落在敵人的手中。而饑餓則是由於天旱不雨所造成，而瘟疫直接來自天主，田此他選擇瘟疫，寧願落在天主手中而不願落在敵人的手中（撒下24:10-15）(註十一)。
在這裡我們可清楚知道聖詠22篇應是達味和巴特舍巴犯了姦淫後被天主所懲罰，這懲罰是被其愛子阿貝沙隆叛亂追殺時，向天主所申訴時所作的。達味在走頭無路時向天主表達其心境：「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甚麼棄了我？」（詠21:2a）
【乙】部份
【乙一】解釋義人和捨棄之意義：
（乙1.1）義人 在舊約中我們可隨處找到義人應有的行徑和行為，如義人是依持天主的（詠11），是時常讚美天主的（詠33:1），他是有天主作支援的（37:17），正義齊全的人是常與天主往來（創6:9）。義人是樂善好施的（詠37:21），他們口吐智慧，舌頭講論公義；天主的法律在他的心田，他的腳步必堅定不偏（詠37:30-31），心地正直的人必追求真理（詠94:15）。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義人的唇舌是教育群眾，散播智慧（箴10:11, 21, 31）；義人思念公正，珍惜禽獸的生命，他們的根基永不動搖，他們給自己的友伴指示正義的道路；導向生命（箴12:5, 10, 12, 26, 28），義人憎惡謊言（箴13:5），義人的心，只默思善事（箴15:28），正義的人，廣施不吝（箴21:26）。上述都是一個被稱為義人所作的行徑。但幾時一個義人離棄正義而行不義，他所行的的正義必被遺忘（則3:20; 18:24），而義人的正義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他（則33:12），因為天主必為受壓迫的人伸冤，也為貧窮的人主持正義的判斷（詠140:13），上主在祂的一切道徑上，至公至義（詠145:17），上主的判斷是真實的，無不公允（詠19:10b）。在上主的眼中那有無辜者喪亡？那有正直者消逝？（約4:7）
（乙1.2）捨棄，以民最悲痛的莫如被天主所捨棄，正如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上主，以色列的希望，凡離棄的，必要蒙恥，上主凡遠離你的，必被記錄在地上，因為他們離棄了活水的泉源。」（耶17:13）天主是不會離棄忠於自己的人民（詠94:12-14），因為天主是博愛仁慈的天主（厄下9:31c）。只有人犯罪得罪離棄天主，天主才會離棄他們，懲罰他們。如依撒意亞先知所的：「看哪！並非上主的手短小而不能施救，非祂的耳朵沉重而不能聽，而是你們的罪孽使你們和你們的天主相隔絕，是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肯俯聽你們！」（依59:1-2）按這句話的意思，罪惡是一種叫人與天主隔絕的行為，更具體的說，是一種違反天主旨意的行為。罪乃是拒絕天主命令的驕傲行為，他犯罪是採取「自律」而捨棄「他律」，即天主的法律，他要自治而拒絕天主的治權。罪惡非但損害罪人的心靈，卻也損害社會秩序（歐4:1-2；依1:17; 5:8；亞4:1; 5:6-15；米2:1-5）。所以先知們闡述更高深的道理即凡是罪過是開罪天主的聖德。正如達味在與巴特舍巴通姦時，只想到他得罪了烏黎雅而未想到得罪了天主，可是天主藉納堂先知的口對他說：「你輕視了我」（撒下12:10）。(註十二)所以凡離棄上主的人，祂便施行強力和義怒（厄上8:22b）。
【乙二】從詠22:2a去看詠22之內容
在達味寫這篇聖詠裡，他真正感受到在他犯罪後天主捨棄他而感受絕對痛苦之中。這篇聖詠可分成三部份：（1）作者的哀求（1-22），（2）作者的感恩（23-27），（3）異民的歸化（28-32）。
作者顧眄自憐，被人們遺棄了，好像連天主也忘記了他。使他痛苦難當，於是向天主傾訴痛苦和悲哀。在這種情況下對他的信德是一種嚴格的考驗和打擊，尤其對正義的人是難以忍受。在失望之中，好像是沒有天主的存在，希望幻滅而依賴失據了，舉目皆是惡人。天主好像沉默不語了（2-3）(註十三)。這正好與達味逃避其子阿貝沙隆追殺時的心境是一樣的（撒下15:13-23）。君王全家出走，他們赤著腳走過克德龍谷，再上橄欖山。橄欖山在克德龍谷的東面，海拔八百公尺。山頂有突爾村。達味就哭著走過這山頭以逃避阿貝沙隆的追捕。當達味到達橄欖山頂的時候，有人向他報信，是使他非常傷心的消息，就是他最心愛的忠心的謀臣，阿希托費耳竟也跟隨了叛逆阿貝沙隆去了(註十四)。在這裏可以看到達味的心情境況。天主真的對達味掩面不顧？「至於我，成了微蟲，失掉了人形；是人類的恥辱，受百姓的欺凌。凡看見我的人都戲笑我」（7-8）這正好是反影出達味受到史米辱罵時的心境（撒下16:5-11）。史米竟然出口辱罵以色列的君王達味是「敗類」！這是罵人很厲害的話。史米相信阿貝沙隆的叛變是天主對達味的懲罰。達味面對這一切的一切，都認為是天主所許可的，因此他逆來順受，隨天主的聖意(註十五)。第13至19節是作者走頭無路，求主救援。這正是阿希托費耳向阿貝沙隆獻計就是不要向達味停止攻擊，立即要派軍人去追趕疲勞不堪的達味，只要達味一死全民都會毫無反抗地來歸順（撒下17:1-3）(註十六)。這是達味最困厄的時候了，親生子迫害他，忠心的謀臣背叛他，阿貝沙隆在光天化日下姦污了他的妻妾。這應驗了納堂先知向他所作的預言（撒下12:11-12）。達味知道這樣的痛苦是因為他所犯的罪惡，就是他謀殺了烏黎雅，並姦污了烏黎雅的妻子巴特舍巴！天主現正為烏黎雅討回公道。達味不僅把兒子的叛變，看作前罪的懲罰，不怨不尤的接受，而且把道上的不幸的遭遇，也都看成天主的安排，用來補償他過去的罪過（撒下16:10-11）。他哀怨的祈禱，全心的悔過，對天主旨意的順從和依賴（21-22；參撒下12:13；15-23）。達味的逃亡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高峰，在一個意想不到的環境下，他把自己完全交托於上主的仁慈裡，是上主的旨意。達味皇朝在一夜之間傾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事。這次危機就是顯示達味的歷史不是一個偉人的歷史，而是一個平凡而有過錯的歷史，但儘管如斯，天主仍選擇他作為祂的工具。阿貝沙隆姦污了他父親的妻妾，就如勒烏本與他父親的妾侍親近而受到詛咒並喪失了長子的權利（創35:22; 49:3）；同樣地阿貝沙隆也破壞了他和父親的關係，而阿貝沙隆更因蔑視天主和人間的法律，註定是要失敗的。而撒下17:14b可說是天主回應了達味在撒下15:31所作的祈禱；阿希托費耳的陰謀變為無用。最後達味的勝利和阿貝沙隆的死亡，同樣顯示出天主的正義（撒下18:28-32）(註十七)。
在23-32節，天主並沒有捨棄了達味，全因為達味的真誠悔過和絕對的服從天主和對天主的依賴，他雖覺天主是捨棄了他，但全都是由他所犯的罪過而起的，但他深信只要他能痛悔自己的罪過，天主必會寬恕他的。正如他在聖詠中說：「罪惡蒙赦免，過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上主不歸咎，心中無詐欺的人，是有福的。我終於向你承認我的罪過，絲毫也沒有隱瞞我的邪惡，我說我要向上主承認我的罪孽，你即刻便寬赦了我的罪債」（詠32:1-2, 5）。向天主承認自己的罪，是得罪赦的方法（歐14:3：箴28:13；雅5:16；若一1:9）。天主和懺悔和心靈謙卑的人在一起……甦醒懺悔者的心靈……（依57:14-19）。
【乙三】達味在詠51中怎樣去了解被捨棄
達味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也有提及他犯罪後被天主所捨棄。如詠第三篇開始的標題是說明：「達味的詩歌，作於逃避其子阿貝沙隆時。」在他逃難時震驚地說：何以突然有如此眾多的人起來反抗他，攻擊迫害他？當他發現反抗他的主腦竟是他的兒子阿貝沙隆和他的朋友兼參謀阿希托費耳時，使他悲痛欲絕。不知內情的人，都以為天主捨棄了他，且說：「天主絕不拯救他」（詠3:3）(註十八)。在聖詠第五十一首中很能表達出達味犯罪的感受，「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詠51:7）這篇懺悔聖詠是作於納堂先知前來指責他巴特舍巴犯姦之後（詠51:2）。達味感覺到天主為他的罪惡而會捨棄他了（詠51:6），但達味並不因此放棄對天主的忠誠和熱忱，他坦然承認自己的罪惡，祈求上主潔淨自己的心靈，改變自己的一切行為，渴望棄惡行善。達味開口發言，不是求天主免除自己的痛苦，而是求天主「消滅」自己的罪過。由此可見達味正因了罪惡而受著良心的責備，憂心如焚，痛苦難當（詠51:5, 6, 9, 11）。每一過犯可能直接開罪於人，但實際上冒犯的是至高的立法者天主。在這裏達味向天主說：「我……惟獨得罪了你」，就是上述這種意義。在天主的上智的安排下，容許達味犯罪得罪天主，更顯示出上主的正直和公正，溫良和慈善。正義的天主不能不判罪及懲罰。人之所以容易犯罪，甚至怙惡不悛，是原罪的禍根在作祟（詠51:7）(註十九)。
【乙四】達味的痛悔和對天主的信賴
達味的痛悔和對天主的信賴，在聖詠五十一篇中，我們感受到達味真心的痛悔。「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得罪了你，惟獨得罪了你，因為我做了你視為惡的事」其動詞皆為過去式：
特別說明達味內心的混亂及懺悔，極為簡短的喚起過去的回憶。「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詠51:5-6）達味用了這句話來表示他對自己罪行的警覺。這句話的字語含有偏離正道，常常走極端，某種精神錯亂的意義。達味也在表明覺察到自己入歧途，沒有按正道生活，沒有與自己、與天主、與大自然、與周遭的人和諧共處，沒有鞭策自己向善，而放棄自己走上犯罪之路。懇求是從頭到尾，全篇聖詠的主題，是一種祈禱，祈求天主洗滌他的罪，所用的動詞都是祈求式！這是充滿信心的懇求，這篇聖詠不僅是個人罪過的告白，而且是由於發自個人的警覺，而成為對天主的全心信賴。達味的懇求充滿了對天主的信賴（詠51:3）。這種祈求的基礎是：天主愛人類。達味的告白以深深的信賴，對天主的讚美，宣揚祂的美善開始。因此這是一種打開心靈，表達希望的懺悔！達味一開始便祈求天主以仁慈及良善憐憫他而並不為自己找尋藉口。這篇聖詠充滿信賴，因此信賴是懺悔的關鍵所在。懇求的第二個思想是渴望得到淨化，達味相信唯有天主能使他淨化，唯有天主的仁慈使他成為新人(註二十)。達味坦然承認自己犯了罪，得罪了天主，所以內心痛悔，向天主祈求兩種恩惠：一是脫離罪惡（詠51:9-11），二是求天主賜以新的生活（詠51:12-14）。達味提起宗教上以「牛膝草」撒洒踰越節羔羊的血（出12:22），或「牛犢的血」洒於祭壇和百姓身上（出24:8），以象徵鞏固與天主所立的盟約的禮儀，旨在說明天主如何大方寬仁的赦免了他的罪過。凡蒙天主的赦免，業已脫離罪惡的人，重新獲得了靈魂的潔淨，其潔淨可與雪相比美的（依1:18）。人因著罪惡，即變成身心麻木的人，有如死屍一樣；一旦獲得天主的寬恕，於是如草木復甦，充滿喜樂，而開始度一種新的生活。在這篇聖詠前半部中，達味似乎全神貫注他同巴特舍巴所犯的姦淫，以及殺害無辜者烏黎雅的大罪（詠51:3-11），在中段裏，達味以「純潔的心」和「堅固的精神」帶出如因沒有聖神的幫助，是無法隨同天主的旨意來過純潔的生活的（耶24:7; 31:33; 32:39；則11:19; 36:26），這種屬於精神的新生活，如同初時的物質生活一般，都是天主藉著聖神並在聖神內，所創造出來的。只有天主聖神能夠領導人在天主的道路上邁進，直至達到天主所預定的目的地(註二十一)。
【丙】結論：天主真的捨棄了義人？
達味全心依恃天主，無時無刻讚頌天主的慈愛（詠103），處事正義（撒下12:1-6），他應可稱為義人。當人自覺他是不幸的或是罪人之時，天主無限仁慈的面貌便揭示與他。達味雖然犯了極大的罪過，但他真誠的悔過和全心的信賴天主的仁慈和毫無怨言地接受天主公義的懲罰，並祈求天主的寬恕（詠51）。天主是仁慈的：「請你們向上主讚頌，因為他是美善寬仁的，他的仁慈遠常存」（詠107:1），所呼喚的，所稱頌的都是天主的仁慈。祂向在困苦中向祂呼喚的人，如遇險的船員（詠107:23），向每一個「亞當的子孫」都顯示仁慈。天主是罪人的救援，一個罪人只要他不硬化，天主的仁慈仍佔上風；因為天主被罪所招致的懲罰所感動，因之要拯救罪人。所以人犯罪時更深入天主柔情的奧蹟。「雅威是慈悲和寬仁的天主，援於發怒，富於慈愛。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寬恕過犯，罪行和罪過，但決不豁免懲罰……直到三代四代」（出34:6-7）。天主並不把罪過抹去：祂使罪人承當後果直到第四代，這使我們知道罪的嚴重性。但祂的仁慈卻保存到第一千代，使祂無限地忍耐著。天主是柔情，祂怎能不向受造物要求彼此間的柔情呢，達味很知道這一點，他寧願落在上主的手中，因為祂富於仁慈，而不願落在人的手中（撒下24:14）(註二十二)是在面對罪惡的時候，嫉妒的天主（出20:5）表現出自己是寬恕的天主。就人情和法理而言，寬恕並不是理想所當然的。神聖的天主不是應該藉公義顯示祂的神聖（依5:16），而打擊輕視祂的人嗎？（依5:24）但天主之心並非人的心，祂不願罪人死亡，而希望他改過（則18:23），為能施予寬恕；因為「祂的行徑不是我們的行徑」，「祂的思想超越我們的思想」，一如高天超越大地（依55:7ff）。這也是達味和其他義人祈禱之所以充滿信心的原因：凡自訟自承的罪人，天主必予寬恕（詠32:5；撒下12:13）；祂決不願意罪人喪亡（詠78:38），也決不輕棄他，反而使他的懺悔，謙虛之心，能清除罪污，充滿喜樂，形同再造（詠51:10-14, 19）；祂是救恩之豐富的泉源，祂是慈父，祂寬恕子女的一切過失（詠103:3, 8-14）。天主是「慈悲的天主」（達9:9），只要罪人悔過，天主則懊悔加諸他的災禍（岳2:13）。因為天主喜愛祂所造的一切；祂憐憫所有的人；祂閉目不看人的罪過，為使人知過悔改；祂不立即懲罰罪人，祂提醒他們如何犯了罪，好使他們相信祂（智11:23-12:2）(註二十三)。所以天主是不會捨棄罪人，仁慈的天主更不會捨棄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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